
住宅小区配套园建设与管理的文件汇整 
                                       

★几点小提示： 

1、 大概率上，各地小区配套园的产权或管理与使用权归属于教育主管部门；用于公办园或普惠园。 

2、从出台文件的时间来看，关于普惠园的概念，2010 年《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国发〔2010〕

41 号）中首次提及“普惠性民办幼儿园”。伴随着分类管理改革，在学前教育领域，普惠园的营非性质争议不断。抛

开法律理论，从政策文件导向和部分地区出台的地方性文件，加之未来三年公办和普惠园的比例需要达到 80%以上的

要求，普惠园为非营利性民办园已经是普遍观点。 

3、现有学前教育配套设施较多的租赁关系发生于开发商与举办者之间，但伴随着政府对公办与普惠园比例的要求，

以及开始严格执行配套设施的移交，在该类幼儿园租期届满，甚至部分地区租期未满的情况下，已经开始要求民办园转

普惠园。 

4、对于普惠园，呈现两种趋势：长期从事教育实体运营的学前教育机构或集团，大部分会坚守教育服务育人的理

念，寻找微利生存方式；但机构投资人或资本市场已经将目光集中在 20%的高端园或营利性幼儿园板块，对普惠园避

而远之。 



5、举办者进行幼儿园场地拿点时，为减少投资风险，可先跟教育主管部门核实。目前各地情况有所不同，也存在

部分地区配套园返祖给开发商，或与开发商存在委托管理关系，而由开发商对外招投标的情况。 

6、对于目前市场上部分开发商一次性买断幼儿园使用权的行为，建议幼儿园的举办者注意合同效力及性质问题，

做好风险评估。 

 

序号 地区 颁布日期 文件名称 核心内容 产权归属 

1 苏州市 2007.11.5 

《关于加强苏

州市区住宅区

配套幼儿园中

小学规划建设

和管理的意见》 

1、 配套园建成后无偿移交教育局，产权属国有。 

2、 移交后的配套园由教育局举办或通过招投标由社会组织或个

人举办。 

产权归教育局。 

2 大连市 2009.7.25 

《关于进一步

规范城区住宅

小区配套幼儿

园建设管理和

使用意见》 

1、 凡经市规划部门批准建设的住宅小区配套幼儿园， 

用地一律按划拨的方式供应。 

2、工程验收合格后，开发建设单位须在 10 个工作日内，按属地

无偿将幼儿园交给当地教育行政部门管理和使用。当地教育行政

部门应及时办理幼儿园的土地、房屋登记手续。 

1、产权归教育局。 

2、对产权已归私有

的配套幼儿园，一律

不得改作他用。 

3 福州市 2010.5.27 

《福州市保护

城市中学小学

幼儿园建设用

地若干规定》 

》 

1、 市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应当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 

出让合同或者划拨决定书等文件中明确中学、小学、幼儿园的用

地面积和权利归属。 

2、 本规定修改前配套建设的幼儿园的产权归属，适用当时的规 

定。 

 

4 西安市 2011.1.7 《西安市居住 1、居住区根据城市规划要求配建的公建配套设施，原则上由政  



区公建配套设

施建设管理办

法》 

府或政府相关部门投资建设。 

2、商品住房项目内的幼儿园、室外健身场所等设施由开发建设

单位投资建设。其他公建配套设施，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

规定。 

3、商品住房项目内幼儿园的经营由开发建设单位与相关当事人

约定，并接受所在区县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指导和管理。 

5 陕西省 2011.7.26 

《城市新建居

住区配套规划

建设幼儿园、小

学的指导意见》 

1、 在竣工验收合格并取得配套设施建设合同履行确认证明后， 

应在三个月内向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完成移交手续。开发商（单位）

依法承担教育配套设施移交后的保修责任。 

2、居住区规划建设的幼儿园、小学，由县级教育行政部门管理，

任何个人、机构无权擅自变更其属性和处置资产。 

 

6 北京市 2011.6.27 

《关于加强居

住区配套幼儿

园规划建设和

管理的意见》 

1、 居住区配套幼儿园的建设用地应按国家有关规定 

予以保障，区县国土局应按国家规定依法办理划拨用地手续。 

2、 对于通过出让方式取得居住区配套幼儿园建设的 

开发建设单位，区县政府通过协商方式，妥善处理移交事宜。 

3、 住区配套幼儿园作为公共教育资源统筹安排，把居 

住区配套幼儿园举办为公办幼儿园或委托举办成普惠性民办幼

儿园。 

1、 配套幼儿园建 

成后，区县国土局依

法及时为区县教委

办理配套幼儿园的

土地登记手续。 

2、 “京建法 

〔2007〕99 号” 

文，严格按照土地出

让合同中的移交协

议，确保开发建设单

位将配套幼儿园及

时移交区县教委，并

协助区县教委办理

房屋产权登记、过户

手续。 



7 天津市 2011.8.1 

《关于进一步

加强住宅小区

配套幼儿园建

设和管理使用

工作的意见》 

1、配套建设的幼儿园竣工验收并办理移交手续后，国土 房管部

门依申请将其房地产权属登记为市人民政府。 

1、产权属于市政府。 

8 莆田市 2011.11.29 

《莆田市旧城

改造和新建住

宅小区配套幼

儿园建设管理

规定》 

1、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在土地出让公告、出让合同或者划拨决定

书等文件中应当明确配套幼儿园的土地使用权属和房屋所有权

属归教育主管部门。 

2、凡是新建住宅小区，均应按规划要求和相关标准规范安排配

套幼儿园建设用地。 

3、配套幼儿园产权交付教育主管部门后，由教育主管部门举办

公办幼儿园，或由教育主管部门通过组织竞标由社会力量举办普

惠性民办幼儿园 

1、旧城改造和新建

住宅小区配套幼儿

园交接后，教育主管

部门向市产权交易

登记部门和市国土

部门办理权属登记。 

9 镇江市 2012.7.29 

《镇江市区住

宅小区配套学

前教育设施建

设管理实施办

法》 

1、 市国土部门组织经营性土地上市时，应在市住建部门按规划 

部门提供的学前教育设施配套建设规划、规模及建设标准等条件

核定建设经费的基础上，将建设经费在正常土地出让底价中扣除

后确定土地出让底价，并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中予以

约定。小区配套学前教育设施由小区开发建设单位负责建设。建

成后，按市住建部门的申请，由市国土部门代表市政府依据本办

法和出让合同约定，依法无偿收回小区配套学前教育设施用地，

以划拨方式向市住建部门提供土地使用权。 

2、 工程验收合格后，小区开发建设单位须在 15个工作日内，将 

学前教育设施产权无偿移交给住建部门，管理使用权无偿移交给

所在区教育行政部门。 

1、产权归住建部门； 

2、管理使用权归教

育局。 

10 沈阳市 2013.4.22 
《关于加强我

市城镇住宅小

1、 房产部门要在小区配套幼儿园的房屋产权证上注明规划设计 

用途，并及时办理土地和房屋登记手续。 

1、产权归教育局； 

2、本意见实施前的



区配套幼儿园

建设管理的意

见》 

2、 区、县(市)教育部门代表本区人民政府接收、管理、使用企业 

移交的配套幼儿园，接收配套幼儿园后，要按照法律、法规有关

规定履行相关程序，及时办理土地、房屋登记手续，统筹安排举

办公办幼儿园或委托举办普惠性民办幼儿园。 

3、对本意见实施之前已完成审批的住宅区，开发建设单位与教

育部门签订了教育配建协议的，继续按照协议执行；未签订教育

配建协议，但在规划方案中要求配建幼儿园的，开发建设单位要

按照规划要求建设配套幼儿园。对已经使用的配套幼儿园，土地

按划拨方式供应的，依据相关政策进行清理，要求产权单位、主

办单位或个人将正在使用的配套幼儿园移交给当地教育部门管

理和使用；对产权已归私有的配套幼儿园，一律不得改作他用。 

配套园具体情况具

体分析。 

11 成都 

2014.1.21 

 

 

 

 

2016.8.10 

 

 

 

 

《成都市幼儿

园管理办法》 

 

 

 

《成都市人民

政府办公厅关

于加强居住区

公共配套设施

建设管理的意

见》 

 

1、新建居住小区配套幼儿园作为公共教育资源，应当与小区同

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交付使用。 

  居住小区配套幼儿园建成后，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公共设施

配套建设合同》的规定，在竣工验收后三个月内移交属地教育行

政主管部门。 

 

1、符合公共配套设施布局规划的中小学、幼儿园、公共厕所、

社区医疗设施、社区养老设施等，属非营利性公共配套设施；其

他公共配套设施的营利性、非营利性，由相关行业行政主管部门

确认并监管。 

 

12 江西省 2014.6.23 

《江西省城市

住宅小区配套

幼儿园建设管

1、 需配套建设幼儿园的地块，国土资源部门在土地出 

让方案中予以明确，并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中加以约

定：配套幼儿园由开发建设单位（土地竞得者）按规划要求进行

1、配套幼儿园建成

后，属于公办幼儿园

的，建设单位须将幼



理办法》 配建。鼓励通过公共私营合作制（ppp 模式）建设举办幼儿园。

建成后可以由辖区教育行政部门办成公办幼儿园，也可以在辖区

教育行政部门监督下举办普惠性民办幼儿园。 

2、 配套幼儿园属于公共教育资源。 

3、 配套幼儿园建成后，属于公办幼儿园的，建设单位须将幼儿

园交付辖区教育行政部门管理和使用。 

儿园交付辖区教育

行政部门管理和使

用。 

13 宁德市 2014.10.19 

《宁德市中心

城区住宅小区

配套幼儿园建

设管理办法》 

1、 开发单位在住宅小区项目整体验收后 10个工作日内，将新 

建幼儿园按土地出让时的约定条件移交当地教育部门管理和使

用。 

2、 教育部门在接收配套幼儿园后 10 个工作日内办理配套幼儿 

园产权登记。 

3、 配套幼儿园用来举办公办幼儿园或由教育行政部门采用面向 

社会公开招投标的办法由社会组织和个人举办普惠性幼儿园。 

1、产权归教育局。 

14 南昌市 2014.11.21 

《南昌市城市

住宅小区配套

幼儿园规划建

设和使用管理

办法》 

1、 国土资源部门根据学前教育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 

划、需配套建设幼儿园的地块及规划部门和教育部门的意见，将

建设时限以及无偿代建等内容在土地出让方案和土地出让合同

中予以明确，并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中加以约定：配

套幼儿园由开发建设单位（土地竞得者）按规划要求进行配建。 

2、 所有住宅小区配套幼儿园均应为普惠性幼儿园。 

3、 对在土地出让合同中约定无偿移交政府的配套幼 

儿园，建设单位要在本办法实施起 6个月内按合同约定移交辖区

教育行政部门。在土地出让合同中未约定无偿移交政府的配套幼

儿园，由县（区）政府本着积极稳妥、区别对待的原则，采取多

种方式，在本办法实施起 2年内逐步清理收回，清理回收办法由

各县（区）人民政府制定。对产权已归私有的住宅小区配套幼儿

园，一律不得改作他用，已改他用的要在 6个月内限期整改到位。 

1、 建成后可以由辖

区教育 

行政部门办成公办

幼儿园，也可以在辖

区教育行政部门监

督下举办普惠性民

办幼儿园。 

2、 配套幼儿园建成

后，属于 

公办幼儿园的，须在

住宅小区项目整体

验收后 15 个工作日

内，建设单位按属地



原则无偿将新建幼

儿园交辖区教育行

政主管部门管理和

使用。 

15 合肥 2015.1.20 

《关于进一步

推进学前教育

发展的实施意

见》 

1、 国土资源部门要按照规划设计条件的具体要求，将住宅小区 

配套幼儿园建设用地的供应方式、建设规模和标准以及产权归属

教育行政部门等作为土地供应的前置条件，在供地方案中予以明

确，并在土地划拨决定书或出让合同中予以约定。 

2、 教育行政部门接收的小区配套幼儿园，原则上要举办成公办 

幼儿园；也可结合实际，以园舍“零租金”面向社会公开招标举

办“公建民营”普惠园。 

3、以出让方式供地的在建和已建成的小区配套幼儿园，鼓励降

低租金或以“零租金”举办普惠园，也可委托教育行政部门举办

成公办幼儿园。 

3、  

16 珠海市 2015.5.14 

《关于进一步

加强居住小区

公共配套服务

设施规划、建设

和移交管理的

通知》 

1、 国土行政主管部门在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时应明确配套设施的土地出让形式及移交方式。 

2、 规划条件要求建设的配套设施应按以下方式移交给归口管理

单位使用和管理(移交方式详见附件)：  

（一）新出让用地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根据土地出让合同的约

定将配套设施无偿移交给归口管理单位使用和管理。 

（二）已出让用地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根据土地出让合同的约

定移交配套设施；土地出让合同中如无明确约定配套设施的移交

方式，建设单位应根据《珠海市物业管理条例》将属于业主共有

或共享的配套设施无偿移交给业主。 

3、教育设施（幼儿园、中小学），辖区政府教育局接收管理，

产权归辖区人民政府。 

1、教育设施（幼儿

园、中小学），辖区

政府教育局接收管

理，产权归辖区人民

政府。 



17 运城市 2015.7.2 

《运城市中心

城区住宅小区

配套幼儿园建

设和管理暂行

办法》 

1、市规划局应当将配套建设幼儿园的用地面积、建设规模等控

制要求列入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规划条件。 

配套幼儿园免交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配套幼儿园用地不得用于

抵押融资。 

2、住宅小区项目整体验收后，配套幼儿园的土地、房屋登记手

续及使用管理，建设单位和属地教育局可以按照自愿的原则进行

双向选择。鼓励举办公办幼儿园或委托举办普惠性民办幼儿园，

优先满足本住宅小区居民适龄子女入园需求。 

1、建设单位和属地

教育局可以按照自

愿的原则进行双向

选择。 

18 四川省 2015.9.17 

《关于加强城

镇小区配套幼

儿园建设和管

理的指导意见》 

1、 出让住宅用地需配套建设幼儿园的，国土资源主管 

部门应根据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出具的配套幼儿园规划设计条件，

将配套幼儿园建设位置、用地面积、建设规模等在土地出让方案

中予以明确，并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中明确由开发建

设单位（受让人）按要求进行配建。 

2、 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作为公共教育资源由当地政 

府统筹安排，举办为公办幼儿园或委托办成普惠性民办幼儿园。 

3、 政府投资或合同约定应移交的城镇小区配套幼儿 

园，竣工验收合格后，建设单位应将幼儿园及与幼儿园建设相关

的手续、竣工图纸等所有档案材料一并移交当地政府，用于举办

公办幼儿园或委托举办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其他城镇小区配套幼

儿园，应在当地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办成普惠性民办幼儿

园。 

1、配套幼儿园作为

公共教育资源由当

地政府统筹安排。 

19 广东省 2015.12.31 

《广东省加强

住宅小区配套

幼儿园建设和

管理工作的指

导意见》 

1、 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中列明，并在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中约定应履行住宅小区配套幼儿园建

设以及无偿移交给当地政府部门的责任和义务。 

2、 所在地政府接收住宅小区配套幼儿园后，应归口教育部门统 

一管理，统筹用于举办公办幼儿园或普惠性民办幼儿园，优先满

1、无偿移交给当地

政府部门。 



足本小区居民适龄儿童就近入园。 

 

20 广州市 2016.1.18 

《 广州市居

住区配套公共

服务设施管理

暂行规定》 

1、 配套公共服务设施中的幼儿园、小学、中学等符合划拨用地 

条件的公益性配套公共服务设施，不计入房地产开发项目用地的

土地出让金，由建设单位统一代建，建成后无偿移交给市、区住

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2、 产权登记管理部门在办理居住区项目的房屋初始登记时，应 

当注明需要无偿移交和成本价移交的配套公共服务设施;在建设

单位移交居住区配套公共服务设施后，由市、区住房和城乡建设

行政主管部门办理产权登记手续。 

1、划拨取得，产权

归住房和城乡建设

行政主管部门。 

21 山西省 2016.4.18 

《山西省城镇

住宅小区配套

幼儿园建设和

管理实施办法

（试行）》 

1、 小区配套幼儿园建成后，作为公共教育资源由当地 

政府统筹安排，举办公办幼儿园或普惠性民办幼儿园。 

2、通过划拨形式取得的土地，必须建成公办幼儿园。通过出让

形式取得的土地，可办成公办园或普惠性民办幼儿园。 

1、公共教育资源由

当地政府统筹安排。 

22 浙江省 2016.5.27 

《浙江省住宅

小区配套幼儿

园建设管理办

法》 

1、 对需配套建设幼儿园的地块，市、县（市、区）人 

民政府在土地供应时明确配套幼儿园的用地面积、建设要求、建

设期限、建成后的产权归属、管理使用单位、交付方式、监管要

求等内容，并纳入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划拨决定书或有偿使用合

同。 

2、配套幼儿园建成后，建设单位须将幼儿园交付给辖区教育行

政部门管理和使用，由辖区教育行政部门举办公办幼儿园或普惠

性民办幼儿园。 

1、建设单位与辖区

教育行政部门办理

移交手续后，辖区教

育行政部门应及时

向不动产登记机构

申请登记，不动产登

记机构应及时办理。 

23 昆明 2016.6.8 

《昆明市新建

扩建居住区配

套教育设施建

1、 涉及有配套教育设施的项目，取得规划工程许可证后，规划 

部门应将审批教育配套设施信息抄送属地政府、管委会。配套教

育设施建成后，应无条件移交县（市）区政府、管委会。竣工验

 



设管理规定》 收后 90 天内，开发建设单位和县（市）区政府、管委会按照土

地出让合同及有关规定办理设施和档案资料移交手续，签订接收

教育配套设施协议书。 

2、划拨土地成本和校舍建筑成本要纳入居住区开发公建成本，

由开发单位负责建设，建成后移交县（市）区政府、管委会办学。 

3、开发单位通过招拍挂方式取得经营性土地，服从政府教育整

合方案和履行教育代建须承担的资金、责任后，未纳入居住区开

发成本建设的教育设施可由开发单位办学，教育设施不得改变教

育用途。 

24 吉林省 2016.12.27 

《关于加强城

镇新建居住区

和旧区改造配

套幼儿园建设

及管理的指导

意见》 

1、 住宅小区配套幼儿园应一律办成公办园或普惠性民办园 

2、 凡是非营利性教育设施用地的幼儿园，符合划拨用地目录的 

可以按划拨方式供应。出让住宅用地需配套建设幼儿园的，国土

资源主管部门应根据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出具的配套幼儿园规划

设计条件，将配套幼儿园建设位置、用地面积、建设规模等在土

地出让方案中予以明确，并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中明

确由开发建设单位（受让人）按要求进行配建。 

3、教育行政部门接收后，应及时办理幼儿园的土地、房屋登记

手续，并统筹安排建成公办幼儿园或者通过招标的方式委托办成

普惠性民办幼儿园。 

1、产权归教育局。 

25 甘肃省 2017．2.27 

《关于加强城

镇住宅小区配

套幼儿园建设

规划建设和管

理使用工作的

指导意见》 

1、 开发建设单位是配套幼儿园的建设主体，在已建或 

已批未建的住宅小区配套建设幼儿园的，由开发建设单位负责，

建成后经协商一致由政府出资收购移交教育部门管理使用。 

2、 在新建住宅小区配套建设幼儿园的，城乡规划主管 

部门在出具作为土地出让合同重要组成部分的规划条件通知书

时，须在规划条件通知书有关公共配套设施的内容中明确规定配

套建设幼儿园的内容、面积。也可以提出无偿建设、无偿移交的

1、原则上无偿移交

教育部门管理和使

用。 



工作要求。 

3、 本意见实施以前已完成审批的住宅区，开发建设单位与教育 

主管部门签订了幼儿园配建协议的，继续按照协议执行；未签订

配建协议，已经使用的配套园，土地按划拨方式供应的，需无偿

移交教育部门管理和使用。产权已经私有的配套园，不得改作他

用。 

26 辽宁省 2017.9.1 

《辽宁省学前

教育条例》 

1、配套建设幼儿园可以按照公益用地以划拨方式提供。 

 以划拨方式供地且有委托代建协议约定的，建成的幼儿园园舍

和附属场所应当达到国家和省的有关标准，并作为公共教育资

源，由市、县人民政府统筹安排，用于举办普惠性幼儿园。 

 

划拨取得建成的园

舍由政府统筹安排。 

27 乌鲁木齐 2017.9.29 

《乌鲁木齐市

住宅小区配套

幼儿园建设管

理办法》 

1、 配套幼儿园用地与住宅小区用地一并供应，须在“招、拍、 

挂”出让文件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中列明建设单

位履行住宅小区配套幼儿园建设及无偿移交当地政府部门的责

任和义务。 

2、区（县）教育局应及时向不动产登记机构申请登记，不动产

登记机构应及时办理。 

1、产权归教育局。 

28 河南省 2017.10.22 

《河南省城镇

小区配套幼儿

园建设管理办

法》 

1、 配套幼儿园作为非营利性教育设施，其建设用地按 

国家有关规定予以保障。具备单独供地条件的，一律按划拨方式

供应；不具备单独供地条件的，市、县人民政府在土地供应时明

确配套幼儿园的用地面积、建设要求、建设期限、建成后的产权

归属、管理使用单位、交付方式、监管要求及依法补偿措施等内

容，纳入《土地出让前置条件意见书》。 

2、 合同约定移交当地政府的，应在 3 个月内办理完毕 

补偿和移交手续并将幼儿园移交辖区教育部门。接收移交的教育

部门应及时向不动产登记机构申请登记，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及时

1、除非合同有另外

约定，原则上产权归

教育局。 

2、出让土地建设的

配套幼儿园，实施

“一园一案”。 



办理。 

3、新建属于划拨土地的配套幼儿园，按合同约定交由教育部门

举办公办幼儿园；原有按照出让土地建设的配套幼儿园，实施“一

园一案”，可采取无偿赠与政府或政府有偿回购方式移交教育部

门，由教育部门统筹安排用于举办公办幼儿园或委托办成普惠性

民办幼儿园 

29 重庆市 2017.11.29 

《重庆市主城

区义务教育学

校和幼儿园规

划用地建设管

理暂行办法》 

1、 单独建设的公办幼儿园由主城各区政府投资建设， 

住宅项目中配套建设的幼儿园由项目建设业主投资建设。 

2、 凡纳入《主城区中小学及幼儿园布局规划》的新建 

幼儿园，原则上举办公办幼儿园，也可结合实际，以园舍“零租

金”面向社会公开招标举办公办民营普惠性幼儿园。 

3、 对无偿移交给政府的住宅项目配套建设幼儿园，其 

建筑面积不纳入拟供应地块的容积率核算。 

4、义务教育学校和幼儿园移交后，项目建设业主应配合区教育

行政部门及时向不动产登记机构申请办理不动产登记手续，不动

产登记机构直接将产权登记给区教育行政部门。 

1、产权归教育局。 

30 海南省 2017.12.15 

《关于加强新

建住宅小区配

套公共服务设

施建设管理的

意见》 

1、 土地出让补充协议约定的由建设单位出资建设的 

中小学校、幼儿园等教育设施，产权无偿移交市县人民政府; 

2、 教育设施，不得变更为经营性配套设施。 

 

1、产权归市县人民

政府。 

31 武汉 2017.12.14 

《关于进一步

加强住宅区配

套幼儿园建设

和管理的意见》 

1、 新建住宅区配套幼儿园建设完工后，开发建设单位 

应当在国土规划部门开展规划条件核实时，主动与项目所在区教

育部门签署配套幼儿园移交协议。 

2、 区教育部门接收住宅区配套幼儿园后，应当及时办 

理幼儿园不动产登记手续，统筹安排举办公办幼儿园或者委托举

1、产权归教育局。 



办普惠性民办幼儿园。 

3、 本意见印发之前已供地的新建住宅区，开发建设单 

位与教育部门签订了教育配建协议的，继续执行协议；未签订教

育配建协议，但在项目规划条件中要求配套建设幼儿园的，开发

建设单位应当按照规划要求配套建设幼儿园，并按照规划条件或

者供地协议与项目所在区教育部门办理配建幼儿园用地及房屋

产权的移交手续。 

32 长沙市 2018.1.16 

《长沙市城镇

住宅小区配套

中小学校幼儿

园建设及产权

移交暂行办法》 

1、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接管配套中小学校和幼儿园后，必须严格

按照国家和省、市要求，办成公办学校、公办幼儿园或免租金委

托办成普惠性幼儿园。 

 

33 徐州市 2018.2.20 

《徐州市区居

住小区配套幼

儿园规划建设

及管理使用办

法》 

1、 市国土部门应在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公告、《国有土地使用权 

出让合同》中，对配套幼儿园的建设主体、建设时序、建设内容、

产权归属、移交时限及方式、违约责任等要求予以明确。 

2、配套幼儿园所有权归所在区人民政府（新城区配套幼儿园产

权归属新城区管委会）。不动产登记部门在办理配套幼儿园产权

首次登记时直接登记至所在区人民政府名下。 

1、产权归政府 

34 赣州市 2018.4.17 

《赣州市城镇

住宅小区配套

幼儿园规划建

设及管理使用

办法》 

1．本办法出台前已建成的小区配套幼儿园（以竣工验收备案时

间为准），本着积极稳妥原则，分类回收管理。 

（1）土地出让合同中约定明确配建并无偿移交的小区配套幼儿

园，一律按约定移交所辖区教育行政部门，用于举办公办幼儿园。 

（2）土地性质属于划拨形式的，由政府投融资建设但已出租的

保障性住房及安置小区配套幼儿园，在租赁合同到期后收回，用

于所辖区教育部门举办公办幼儿园，产权仍归属原主管部门。 

（3）土地出让合同中约定配建的、已建成使用的商业住宅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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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幼儿园，分期分批转办为普惠性民办幼儿园。 

2．本办法出台后建成的小区配套幼儿园（以竣工验收备案时间

为准），一律办成公办幼儿园或普惠性民办幼儿园。 

（1）政府投融资建设的保障性住房及安置小区配套幼儿园，用

于所辖区教育部门举办公办幼儿园，产权仍归属原主管部门。 

（2）土地出让合同中约定配建的商业住宅小区配套幼儿园，一

律按所辖区教育行政部门的管理要求，举办普惠性民办幼儿园。 

35 石家庄 2018.6.25 

《石家庄市居

民住宅项目配

建教育设施 

移交管理办法》 

1、 配建教育设施属国有公共教育资源，由开发建设单 

位配建，经验收合格后，无偿将产权移交辖区人民政府，并交由

当地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管理使用。 

2、辖区人民政府接收的配建教育设施，用于举办公办中小学、

幼儿园或委托办成普惠性民办幼儿园。 

1、产权归政府。 

36 南通市 2018.9.1 

《南通市居住

区配套建设幼

儿园管理实施

办法》 

1、 国土部门会同教育行政部门将配建幼儿园产权归 

属、建设时限、交付条件等内容和要求纳入住宅开发地块出让条

件，并作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附件。 

2、配建幼儿园所在地县（市、区）政府（管委会）应当指定部

门及时依法办理配建幼儿园不动产登记手续。 

3、用于举办公办幼儿园或者委托举办普惠性民办幼儿园。 

1、产权归政府。 

37 山东省 2018.9.30 

 1、 实施配套教育设施建设“交钥匙”工程，建成并验收 

合格后 3 个月内无偿交付当地教育行政部门。教育行政部门接到

建设完成的配套教育设施后，应及时办理产权登记手续。 

2、配套建设教育设施办成非营利性中小学校、幼儿园的，教育

行政部门负责监管。 

1、产权归教育局。 


